
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关于印发《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07 年版）的通知

苏建科〔2007〕138 号

各省辖市建设局（建委）：

为进一步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确保我省装饰装修工程设计质量，我厅组织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等单位编制了《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07 年版），经审查，现批准颁布，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前言

《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7 年版）（以下简称本

规定）是根据江苏省建设厅下达的任务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高祥生主持编制而

成。

本规定的编制参考了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3 年 4 月版），

并根据建筑装饰装修的专业特点，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补充、调整。

本规定的主要内容有：总则、基本规定、方案图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本规定可与《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制图标准》以及国家关于建筑类专业设计文件

深度规定配套使用。

本规定在编制中征求过省内主要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单位的意见。

本规定由江苏省建设厅批准。

本规定的主编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本规定的主要起草人：高祥生、潘瑜。



1 总则

1.1 为加强对我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保证设计文件的

质量和完整性，在参考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基础上结合

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2007 年版）（以下简称本规定）。

1.2 本规定的适用范围。

1.2.1 适用的工程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包括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和一般工

业建筑的新建、扩建和改造的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

1.2.2 适用的专业范围：本规定针对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编制，主要适用于建筑装

饰装修专业。其它相关专业（如建筑电气、结构、给水排水、采暖通风、空气调

节等专业）的设计文件的编制内容和深度不在本规定中作具体要求。

1.2.3 适用的设计文件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各阶段编制的设计文件，均

应在本规定的范围内。而陈设品（如雕塑、活动家具、绿植、织物等）和特殊工

艺（如厨房工艺、园艺、专业照明、水景、玻璃幕墙、音响和视觉设计等）的设

计的内容和图纸文件深度不在本规定的范围内。

1.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的各阶段的设计图纸必须根据《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

制图标准》绘制，并经过严格校审，做到准确、清晰和完整。



1.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工作除应执行本规定的要求外，还应执行国家有关工

程建设的政策和法规，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现行有效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1.5 根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特殊性，本规定未对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初步设计

作具体规定，如实际工作中需要做初步设计，可根据初步设计的深度应达到能据

以作为施工图设计依据的原则进行设计。

1.6 本规定的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具有通用性。在具体执行本规定时应根据项目的

内容和设计范围对本规定的条文进行合理的取舍。

1.7 在施工图设计中如套用有关图集的图例，应注明套用图集的名称等。

2 基本规定

2.1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的基本内容：

1建筑室内要求装饰装修设计的墙面、顶面、地面、门窗、隔断和固定家具以及

建筑室外立面要求装饰装修的设计的部位；

2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需要配置的设备和设施的定位设计。

2.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一般分为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技术要求较高

和规模较大的建设项目，可增加概念设计或初步设计的阶段。而工程简单的装饰

装修设计也可将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如家庭装饰装

修设计等。



2.3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应在建设方（或业主）委托或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

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审批或认可后，再进行施工图设计或初步设计。

2.4 方案设计阶段：应该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和使用的功能特点、空间的形态

特征、建筑的结构状况等，运用技术和艺术的处理手法，表达总体设计思想，做

到布局科学，功能合理、造型美观、结构安全、造价合适、色彩协调、工艺正确，

并能达到能据以进行施工图设计和满足工程估算的要求。

2.5 初步设计阶段：是建立在方案设计基础上的深化设计，应满足编制施工图设

计文件的需要，整体要求接近实施阶段的设计文件。

2.6 施工图设计阶段：在既定方案设计或初步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设计，完成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需要的全部图纸。本阶段的设计文件应明确施工做法（包

括节点大样），制定技术措施，选定装饰材料、装饰配置、饰品以及技术措施，

解决技术问题，协调与其它相关专业之间的关系，提供申报有关部门审批的必要

文件，并以此作为工程的现场施工以及设备、装饰配置、饰品安装的依据性文件，

能据以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施工招标之用，能据以在工程验收时作为竣工图的基础

性文件之用。

2.7 变更设计：在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或施工中因完善设计方案或其它原因而需变

更原设计方案的应出具变更设计。变更设计包括变更原因、变更位置、变更内容

（或变更图纸）以及变更的文字说明。



2.8 竣工图是施工情况的完整记录，是施工单位工程决算的依据，是今后工程维

护与修理的依据，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分别存档的工程资料，其图纸由施工单

位负责完成，出图深度同施工图。

2.9 装饰装修估算（概算）。

1如招标文件或设计合同中要求方案设计文件含估算（概算）书，因目前国家和

地方未编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概算定额，故可参考 2004 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

工程计价表》和国家地方现行有关计价文件以及主材按市场价格进行计价。

2如在装饰装修设计合同中业主要求施工图文件中需要提供工程量清单，可根据

《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指引》和国家、地方现行有关计价文件提

供工程量清单。

3 方案设计

3.1 方案设计文件

1设计说明书；

2设计图纸，包括设计招标或设计委托或设计合同中规定的平面图、立面图以及

透视图等；

3主要装饰材料表等；



4 业主要求提供的工程投资估算（概算）书。

3.2 方案设计文件的编制顺序

1封面：写明项目名称、编制单位（暗标例外）、编制年月；

2扉页：较大规模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项目应写明编制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

负责人、项目总负责人的姓名，并经上述人员签署或授权盖章，但在投标（暗标）

中应按标书要求对扉页中的有关内容密封或隐藏。

3设计文件目录：包括序号、文字文件和图纸名称、文件号、图号、备注、编制

日期等；

4设计说明书；

5设计图纸：一般应包括平面图、顶棚平面图、主要立面图、设计效果图等；

6装饰装修材料表（或附材料样板）；

7投资估算（概算）书。

3.3 方案设计说明书。方案设计说明书是方案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在总体设计方面的文字叙述，宜简捷明了和重点突出。公共建筑

的装饰装修说明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对招标文件或设计委托书或设计合同书的响应；



2 设计的内容和范围；

3工程的基本状况、规模和设计标准；

4工程设计中存在的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5设计所采用的主要法规和标准的说明；

6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包括建筑面积、主要房间面积和数量等；

7有关设计图纸的说明；

8方案设计的主要特点：

（1）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2）装饰装修的特点及效果；

（3）关于设计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的说明；

（4）关于防火、环保节能、生态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说明；

（5）其它。

9方案设计的具体说明；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说明，一般应包括：

（1）对建筑室内外空间关系的组织和处理的说明；



（2）对主要房间使用功能的设计说明；

（3）对建筑室内外环境的装饰风格及效果的说明；

（4）关于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的应用和陈设品配置的说明；

（5）关于室内交通组织的分析说明；

（6）关于防火设计和安全疏散设计的说明；

（7）关于无障碍、节能和智能化设计方面的简要说明；

（8）对建筑声学、建筑热工、建筑防护、电磁波屏蔽以及人防地下室等方面有

较高要求的建筑，应包含如何配合上述专业的技术进行设计的说明；

（9）其它。

3.3.1 家庭装饰装修设计方案的说明书可根据业主要求和实际情况参照上述内容

酌情表述。

3.4 方案设计图纸。方案设计图纸是方案设计文件的主要内容。在通常情况下，

图纸应包括主要楼层和部位的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主要立面图等，但

也可根据业主的要求，调节图纸的内容和深度。方案设计图纸的具体要求如下：

3.4.1 平面图。规模较大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的平面图应完整详细，包括主

要楼层的总平面图、各房间的平面布置图等。平面图中应表示出以下内容：



（1）标明原建筑图中柱网、承重墙以及需要装饰装修设计的非承重墙、建筑设

施、设备；

（2）标明轴线编号，轴线编号应与原建筑图一致，并标明轴线间尺寸及总尺寸；

（3）标明装饰设计调整过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电梯和自动扶梯、

楼梯和疏散楼梯、平台和阳台等；

（4）标明房间的名称和主要部位的尺寸，标明楼梯的上下方向；

（5）标明固定的和可移动的装饰造型、隔断、构件、家具、卫生洁具、照明灯

具、陈设以及其他装饰配置和饰品的名称和位置；

（6）标明门窗、橱柜或其他构件的开启方向和方式；

（7）标注装饰装修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标明装饰装修材料的拼接线和分界线等；

（8）标注室内外地面设计标高和各楼层的地面设计标高。标注主要平台、台阶、

固定台面等有高差处的设计标高；

（9）标注索引符号、编号、指北针（位于首层总平面中）、图纸名称和制图比

例；

（10）其它。

3.4.2 顶棚（天花）平面图。



（1）一般应与平面图的形状、大小、尺寸等相对应；

（2）标明柱网和承重墙、轴线和轴线编号、轴线间尺寸和总尺寸；

（3）标明装饰设计调整过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管井、电梯和自动扶梯、楼梯

和疏散楼梯、雨棚和天窗等的位置，注明必要部位的名称，并标注主要尺寸；

（4）标明照明灯具、防火卷帘、装饰造型以及顶棚（天花）上其他装饰配置和

饰品的位置，并标注主要尺寸；

（5）标明顶棚（天花）的主要装饰材料、材料的拼接线和分界线等；

（6）标明顶棚（天花）包括凹凸造型、顶棚（天花）各位置的设计标高；

（7）标注索引符号、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8）其它。

3.4.3 立面图。方案设计图纸应包括重要空间和主要方位的立面图，应比较准确

地反映设计意图和效果。立面图中应表示出以下的内容：

（1）标明立面范围内的轴线和轴线编号，标注立面两端轴线之间的尺寸；

（2）绘制需要设计的立面，标明装饰完成面的地面线和装饰完成面的顶棚（天

花）及其造型线。标注装饰完成面的净高和楼层的层高；



（3）绘制墙面和柱面的装饰造型、固定隔断、固定家具、门窗、栏杆、台阶等

立面形状和位置。标注主要部位的定位尺寸；

（4）标注设计部分立面装饰装修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标明装饰装修材料的拼接

线和分界线等；

（5）标注索引符号、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6）其他。

3.4.4 剖面图。建筑装饰装修方案设计一般不需绘制剖面图，如必须绘制剖面图

可参见第 4.6.4 条。

3.5 设计效果图。设计效果图（也称表现图、渲染图等）可与其他设计文件一起

编制成册，也可单独装裱，其表现手法不限，内容应能表现建筑装饰装修设计的

主要或特殊部位的空间形态和装饰效果。效果图必须注重真实性，要与设计图纸

表达的内容和意向保持一致。图面上一般应标注所表达的建筑空间名称等。

3.6 主要装饰材料表。主要装饰材料表的内容一般应有材料名称、规格，或根据

招标文件、设计合同的要求提供的相应内容。

3.7 招标文件或设计合同要求提供的估算（概算）书。



4 施工图设计

4.1 施工图设计文件

1建筑装饰装修设计的施工图纸（含图纸总封面、图纸目录、设计说明和主要材

料表）。

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预算书。

4.2 施工设计文件的编制顺序：

1施工图设计文件封面；

2施工图设计图纸目录；

3施工图的设计及施工说明书；

4施工图设计图纸；

5主要装饰材料表；

6合同要求的工程量清单。

4.3 施工图设计文件封面。应写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名称、编制单位名称、

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设计证书号、编制日期等；封面上应盖设计单位设计

专用章。



4.4 施工图设计图纸目录。应逐一写明序号、图纸名称、图号、档案号、备注等，

标注编制日期，并盖设计单位设计资质专用章。规模较大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

计，因图纸数量大，可以分册装订，为了便于施工作业，应按楼层或功能分区为

单位进行分册编制，但每个编制分册都应包括图纸总目录。

4.5 施工说明。公共建筑的施工说明的主要内容有：工程概况、设计依据和施工

图设计的说明。

4.5.1 工程概况。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和建设单位；

（2）工程的原始情况、建筑面积、建筑等级、装饰等级、结构形式、装饰风格、

主要用材、设计范围和反映建筑装饰装修等级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3）对工程中实际问题的分析及解决方法。

4.5.2 施工图设计的依据，应该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设计所依据的国家和江苏省现行政策、法规、标准化设计及其他相关规范；

（2）规模较大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说明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获得批准文件的

文号及其相关内容；

（3）应着重说明装饰设计在遵循消防、生态环保、卫生防疫等规范方面的情况。

4.5.3 施工图设计说明。



（1）应写明装饰装修设计在结构和设备等技术方面对原有建筑改动的情况和技

术依据；

（2）应写明建筑装饰装修的类别和对耐火等级、防火分区、防火设备、防火门、

消火栓的设置以及安全疏散标志的设计等消防要求；

（3）对工程可能涉及到的声、光、电、防潮、防水、消声、抗震、防震、防尘、

防腐蚀、防辐射等特殊工艺的设计进行说明；

（4）对设计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的情况进行说明；

（5）对装饰装修设计风格和特点的说明；

（6）对主要用材的规格和质量的要求；

（7）对主要施工工艺的工序和质量的要求；

（8）标注引用的相关图集。

4.5.4 施工图设计图纸的有关说明。说明图纸的编制概况、特点以及提示施工单

位看图时必要的注意事项，同时还应对图纸中出现的符号、绘制方法、特殊图例

等进行说明。所有施工说明都应标注编制日期，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资质专用章。

4.5.5 家庭装饰装修的施工说明可根据业主要求和实际情况，参照上述内容酌情

表述。



4.6 施工图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图纸应包括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立

面图、剖面图、剖立面图、局部大样图和节点详图。图纸应能全面、完整地反映

装饰装修工程的全部内容，作为施工的依据。对于在施工图中未画出的常规做法

或者是重复做法的部位，应在施工图中给予说明。所有施工图都应标注设计出图

日期，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资质专用章，项目负责人、设计师和制图、校对、审

核的相关人员均应签名。对于一些规模较小或者设计要求较为简单的装饰装修工

程，可依据本规定对施工图纸的编制作相应的简化和调整。

4.6.1 平面图。平面图包括所有楼层的总平面图、各房间的平面布置图、地面铺

装图、索引图等。

4.6.1.1 所有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标明原建筑图中柱网、承重墙以及装饰装修设计需要保留的非承重墙、建筑

设施、设备；

2）标明轴线编号，轴线编号应与原建筑图一致，并标明轴线间尺寸、总尺寸以

及装饰装修需要定位的尺寸；

3）标明装饰装修设计对原建筑变更过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电梯

和自动扶梯、楼梯和疏散楼梯、平台和阳台等位置和需要的尺寸，并标明楼梯的

上下方向；



4）标明固定的装饰造型、隔断、构件、家具、卫生洁具、照明灯具、花台、水

池、陈设以及其他固定装饰配置和饰品的名称、位置及需要的定位尺寸。必要时

可将尺寸标注在平面图内；

5）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门窗编号及开启方向，表示家具的橱柜门或其他构件

的开启方向和方式；

6）标注装饰装修完成后的楼层地面、主要平台、卫生间、厨房等有高差处的设

计标高；

7）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6.1.2 总平面图。总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应表达以下内容：

1）应能全面反映建筑装饰装修设计部位平面的总体情况，包括功能布局、交通

流线、主要的设施以及家具、陈设等的摆放位置；

2）在图纸中注明需要特殊注明的情况；

3）标注指北针。

4.6.1.3 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有很多种类，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

应分别表达以下内容：



1）家具布置图。应标注固定家具和可移动家具及隔断的位置、布置方向，柜门

或橱门开启方向，同时还应确定家具上电器摆放的位置，如电话、电脑、台灯等

等。并标注家具的定位尺寸和其他一些必要尺寸；

2）卫生洁具布置图。在规模较小的装饰设计中卫生洁具布置图可以与家具布置

图合并。一般情况下应标明所有洁具、洗涤池、上下水立管、排污孔、地漏、地

沟的位置，并注明排水方向、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3）绿化布置图。在规模较小的装饰设计中绿化布置图可以与家具布置图合并，

规模较大的装饰设计如需园林专业配合，则应根据建设方需要，另请专业单位出

图。一般情况下应确定盆景、绿化、草坪、假山、喷泉、踏步和道路的位置，注

明绿化品种、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4）如果建筑单层面积较大，根据需要可另外绘制一些房间或部位的局部放大图。

放大的平面图需要注明其在原来平面中的位置。

5）建筑单层面积较大时可分区绘制，但需在各分区平面图的一角绘制组合图，

并标明分区编号和分区部位处轴线编号。

6）标注室内外地面标高和各层楼面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标高。为方便装饰装修

施工，各楼层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标高可定为 0.000，写在标高线之上，而将相

对于建筑标高±0.000 的标高写在标高线之下，如中，表示本层楼面装饰装修地

坪完成面层假定标高为 0.000，本层楼面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层相对于建筑±



0.000 的标高为 9.000，其它装饰造型等的标高，包括天花标高，均相对所在楼

层装饰装修完成地面的高度，可表示为……等。

7）标明各房间的名称。

4.6.1.4 平面定位图。主要是为了表达与原建筑图的关系，它包括平面图的定位

尺寸等。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应表达以下内容：

1）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室内外墙体和管井等的定位尺寸、墙体厚度与材料种

类，并注明做法；

2）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室内外门窗洞定位尺寸、洞口宽度与高度尺寸、材料

种类、门窗编号等；

3）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楼梯、自动扶梯、平台、台阶、坡道等的定位尺寸、

设计标高及其他必要尺寸，并注明材料及其做法；

4）标注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造型、台面、栏杆等的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

尺寸，标注材料及其做法；

5）如果建筑单层面积较大，可同时单独绘制一些房间或部位的局部平面放大图。

放大的平面图应注明其在原来平面中的位置。

4.6.1.5 地面铺装图。地面装饰装修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应表达以

下内容：



1）标注地面装饰材料的种类、拼接图案、不同材料的分界线；

2）标注地面装饰的定位尺寸、标准和异形材料的尺寸、施工做法；

3）标注地面装饰嵌条、台阶和梯段防滑条的定位尺寸、材料种类及做法；

4）如果建筑单层面积较大，可单独绘制一些房间和部位的局部放大图，放大的

地面铺装图应标明其在原来平面中的位置。

4.6.1.6 索引图。规模较大或空间形状复杂的建筑的装饰装修设计需单独绘制索

引图。应注明所有的立面、剖面、局部大样和节点详图的索引符号及编号，必要

时可增加文字说明帮助索引。

4.6.2 顶棚（天花）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应包括装饰装修楼层的顶棚（天

花）总平面图、顶棚（天花）布置图等。

4.6.2.1 所有顶棚（天花）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与平面图的形状、大小、尺寸相对应；

2）标明柱网和承重墙、主要轴线和编号、轴线间尺寸和总尺寸；

3）标明装饰装修设计调整过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管井、电梯和自动扶梯、楼

梯和疏散楼梯、雨棚和天窗等的位置，并标注空间位置名称；

4）标注顶棚（天花）设计标高；



5）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6.2.2 顶棚（天花）总平面图。顶棚（天花）总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应包含以下内容：

1）应能全面反映各楼层顶棚（天花）平面的总体情况，包括顶棚（天花）造型、

顶棚（天花）装饰、灯具布置、消防设施及其他设备布置等内容。对于建筑局部

装饰装修设计可省略顶棚（天花）总平面图；

2）在图纸中注明需要特殊说明的情况。

4.6.2.3 顶棚（天花）布置图。顶棚（天花）布置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

还应分别表达以下内容：

1）顶棚（天花）造型布置图。应标明顶棚（天花）造型、天窗、构件、装饰垂

挂物及其他装饰配置和饰品的位置，注明定位尺寸、材料种类和做法；

2）顶棚（天花）灯具及设施布置图（设施综合布点图）。应标注所有明装和暗

藏的灯具（包括火灾和事故照明灯具）、发光顶棚（天花）、空调风口、喷头、

探测器、扬声器、挡烟垂壁、防火卷帘、防火挑檐、疏散和指示标志牌等的位置，

标明定位尺寸、材料种类、产品型号和编号及做法；

3）如果建筑单层顶棚（天花）面积较大，可单独绘制一些房间和部位的顶棚（天

花）布置放大图。放大的顶棚（天花）布置图应标明其所在原来的顶棚（天花）

平面中的位置。



4.6.3 立面图。应画出需要装饰装修设计的外立面和室内各空间的立面。无特殊

装饰装修要求的立面可不画立面图，但应在装饰装修说明中予以交代。立面图中

应表示出以下的内容：

（1）标明立面范围内的轴线和轴线编号，标注立面两端轴线之间的尺寸及需要

设计部位的立面尺寸；

（2）绘制立面左右两端的内墙线，标明上下两端的地面线、原有楼板线、装饰

的地坪线、装饰设计的顶棚（天花）及其造型线；

（3）标注顶棚（天花）剖切部位的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所有尺寸，标注地面标

高、建筑层高和顶棚（天花）净高；

（4）绘制墙面和柱面的装饰造型、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配置、饰品、广

告灯箱、门窗、栏杆、台阶等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尺寸。非固定物

如可移动的家具、艺术品、陈设品及小件家电等一般不需绘制；

（5）标注立面和顶棚（天花）剖切部位的装饰材料种类、材料分块尺寸、材料

拼接线和分界线定位尺寸等；

（6）标注立面上的灯饰、电源插座、通讯和电视信号插孔、空调控制器、开关、

按钮、消火栓等的位置及定位尺寸，标明材料种类、产品型号和编号、施工做法

等；

（7）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8）对需要特殊和详细表达的部位，可单独绘制其局部立面大样，并标明其索

引位置。

4.6.4 剖面图。剖面图包括表示空间关系的整体剖面图、表示墙身构造的墙身剖

面图，以及为表达设计意图所需要的各种局部剖面图。

4.6.4.1 整体剖面图应剖在层高和层数不同、地面标高和室内外空间比较复杂的

部位。整体剖面图应符合以下几个要求：

1）标注轴线、轴线编号、轴线间尺寸和外包尺寸；

2）剖切部位的楼板、梁、墙体等结构部分应按照原始建筑图或者实际情况绘制

清楚，标注需要装饰装修设计的剖切部位的楼层地面标高、顶棚（天花）标高、

顶棚（天花）净高、剖切位置层高等尺寸；

3）剖面图中可视的墙柱面应按照其立面内容绘制，并标注立面的定位尺寸和其

他相关尺寸，注明装饰材料种类和做法；

4）应绘制顶棚（天花）、天窗等剖切部分的位置和关系，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

相关尺寸，注明装饰材料种类和做法；

5）应绘制出地面高差处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标明标高；

6）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6.4.2 局部剖面图。局部剖面图应能绘制出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和立

面图中未能表达清楚的复杂部位以及需要特殊说明的部位，应表明剖切部位的装

饰装修构造的各组成部分的关系或装饰装修构造与建筑构造之间的关系，标注详

细尺寸、标高、材料、连接方式和做法。局部剖面的部位应根据需要表示的装饰

装修构造形式确定。

4.6.5 局部大样图。局部大样图是将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立面图和剖

面图中某些需要更加清晰表达的部位，单独抽取出来绘制大比例图样，大样图要

能反映更详细的内容。

4.6.6 节点详图。节点详图应剖切在需要详细说明的部位并绘制大比例图样。节

点详图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表示节点处的内部构造形式，绘制原有结构形态、隐蔽装饰材料、支撑和

连接材料及构件、配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标明面层装饰材料的种类，标注所有材

料、构件、配件等的详细尺寸、产品型号、工艺做法和施工要求；

（2）表示面层装饰材料之间的连接方式、标明连接材料的种类及连接构件等，

标注面层装饰材料的收口、封边及其详细尺寸和工艺做法；

（3）标注面层装饰材料的种类，详细尺寸和做法；

（4）表示装饰面上的设备和设施安装方式及固定方法，确定收口和收边方式，

并标注其详细尺寸和做法；



（5）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节点名称和制图比例。

4.7 主要装饰材料表。主要装饰材料表的内容一般应有材料名称及规格，或根据

合同要求提供相应内容。

4.8 如合同要求提供工程量清单，可依照《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

指引》，2004 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和国家、地方现行有关计价文

件，以及主材按市场价格进行计价。

发布部门：江苏省其他机构发布日期：2007 年 04 月 24 日实施日期：2007 年 07

月 0 1 日（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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